
回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六月二十四日會議提出的跟進查詢 
 
(a) the Administration's initiatives to develop gifted students with talent in sports, culture or 

art through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QEF) (requested by Hon Albert CHAN Wai-yip, 
time mark 15:54) 

 
優質教育基金一直支持不同計劃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包括支援資優生在文化、

藝術等方面的發展。 
 
過去 5 個學年，優質教育基金共撥款五十多萬元 ($548,200)，資助兩個支援資優生在

文化、藝術等方面發展的計劃，兩個獲資助的計劃受惠小學生及中學生分別為 700 人

及 160 人。 
 
 
(b) the Administration's initiatives to help students (other than gifted students) improve on 

academic studies, if any, and the results achieved (requested by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time mark 16:10); 

 
教育局已推行不同的計劃及措施以支援學生改善他們的學習成效。詳情如下: 
計劃及措施名稱 詳情 
支援小學的學生學習差異  提供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裝備他們支援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及構建共融校園文化 
 向中、小發放供「支援學習津貼」，支援學校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向小學提供額外的教師名額推行加強輔導教

學計劃為成績稍遜及有學障的學生提供更有

效的輔導教學 
提供額外教師照顧中一至中三的

第三派位組別學生和成績最弱的

一成學生 

 向取錄第三派位組別學生和成績最弱的一成

學生的學校提供額外的教師名額，以照顧在

校的成績稍遜學生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自 2005/06 年推行 

 支援以支援清貧學生參與課後活動，幫助他

們全人發展及個人成長 
 向公營(包括特殊學校)和直接資助計劃學

校，以及非政府機構分別提供「校本津貼」

及「區本計劃」撥款，為清貧學生分別籌辦

校本及區本的課後活動 
 對象為來自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或

立法會 FC281/15-16(01)號文件 
 



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小一至中

六學生 
 
 
(c) distribution, by districts, of the students who have joined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HKAGE) (requested by Hon LEE Cheuk-yan, time mark 16:15); 
 

就讀小學及中學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按教育局學校分區劃分﹚ 

教育局學校分區 

Primary 

小學 

(%) 

Secondary 

中學 

(%) 

Overall 

 

(%) 

Income* 

HK$ 

中西區      3.85% 6.44% 5.60% 35K 

東區    6.09% 6.32% 6.24% 29K 

離島區  1.98% 0.68% 1.10% 26K 

南區   3.35% 4.24% 3.95% 29K 

灣仔區 3.49% 5.58% 4.90% 40K 

九龍城區      11.74% 13.35% 12.83% 24K 

觀塘區    6.77% 6.84% 6.82% 20K 

西貢區  5.62% 5.07% 5.25% 33K 

深水埗區     5.98% 4.94% 5.27% 19K 

黃大仙區   4.76% 4.02% 4.26% 21K 

油尖旺區      4.65% 5.94% 5.52% 25K 

北區   3.85% 3.17% 3.39% 25K 

沙田區  9.33% 9.77% 9.62% 28K 

大埔區  4.18% 4.26% 4.23% 28K 

葵青區   4.68% 4.52% 4.57% 21K 

荃灣區    5.04% 3.24% 3.82% 28K 

屯門區   5.26% 5.89% 5.68% 23K 

元朗區    9.37% 5.75% 6.92% 23K 

 
備註：  

i. 上表包括於 2016 年 5 月或之前入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應屆學員﹙小學生：2800，
中學生：5800，以及總數：8600﹚。 

ii. 教育局學校分區指學生所屬學校的位置 
iii. *由香港政府統計處於 2015 年版《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提

供的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所有住戶﹚。 
 
 



(d)  Details of HKAGE's plan to seek sponsorship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requested by 
Hon WONG Yuk-man, time mark 16:22)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會就以下項目尋求贊助:  

i. 直接資助弱勢社群學生參加本地及海外的資優課程 
ii. 資助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培訓及組織香港代表隊參加世界各地的國際比賽 

 
 
(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ifted Education Fund and the QEF (requested by Hon 
Claudia MO, time mark 16:26). 
 
A) 優質教育基金的成立，是為了提高學校教育質素以及全面推廣優質學校教育的非

牟利計劃，包括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殊教育層面，以試驗形式推行的新措施和

其他獨立計劃。優質教育基金的特點如下:  
 所有資助計劃均由學界由下而上提出申請 
 全年接受申請 
 申請及撥款金額均不設上限 
 任何根據香港法例註冊的學校、教育團體及機構，以及香港永久居民，均有資格

提出申請。 
 「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每年為基金的方向、管理、

運作、發展及評審準則等提供意見 ; 「評審及監察專責委員會」負責審閱申請 ; 
「推廣及宣傳專責委員會」負責推廣基金計劃的成功經驗及制定基金的宣傳策略 ; 
而優質教育基金的受託人為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負責批准所有計劃撥款。 

 
B) 資優教育基金的成立，是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苑)提供穩定和持續的資源，以支

持學苑系統地培育更多資優學生，豐富本港的人才庫及增強香港的競爭力。 
 
財委會已於 2016 年 6 月 28 日的會議通過撥款申請，教育局將會成立一個資優教育諮

詢委員會，就資優教育基金的運用及管理，向教育局局長提供建議。 
 
委員會將由一位非政府官員出任主席，成員將來自大專院校、中、小學、公眾界別、

家長、對本地和海外資優教育富經驗的專家、專業／青少年工作團體和來自教育局的

當然成員。資優教育基金會以信託形式設立，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擔任基金信託

人。該基金會根據信託契約管理，信託契約會訂明妥善管理和處理基金事宜的框架和

重點。 


